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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取消

个别子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或“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2023 年 6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定于 2023年 6月 29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A 股类别
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 鉴于张维先生因个人工作安排原因不再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特取消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个别子提案，现将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A 股类
别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A、基于个人工作安排原因，取消以下子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23.03 选举张维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次取消子提案后，公司董事会人数未低于法定人数，相关股东将尽快提名新的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本次取消子提案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B、 除上述取消子提案事项外，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
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 现将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公司 2023年 3月 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29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 年 6 月 29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20日
（七）出席对象
1、 有权出席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为 2023

年 6月 20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A股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本公司 H股股东的登记与出席须知请参阅公司于香港联交所发布的有关公告。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号公司办公楼二楼多功能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 勾的栏 目 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4.00 《A 股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H 股 2022 年年度报告 》 √
6.00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7.00 《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3）

7.01 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境内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7.02 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国际核数师 √
7.0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

8.00 《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所有相关融资文件的
议案》 √

9.00 《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00 《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
12.00 《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
13.00 《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 √
14.00 《关于授权湖南至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的议案》 √

15.00 《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金融业务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6.00 《关于批准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的议案 》 √

17.00 《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
的议案 》 √

18.00 《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9.00 《关于注册统一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
20.00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
21.00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22.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H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23、24、25 均为等额选举 ）

2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23.01 选举詹纯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3.02 选举贺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人数
（4）人

24.01 选举张成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4.02 选举黄国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4.03 选举吴宝海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4.04 选举黄珺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5.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应选人数
（2）人

25.01 选举颜梦玉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5.02 选举熊焰明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的相关内容已于 2023年 3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披露，内容详见《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关于聘任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关于为按揭、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关于
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公告》、《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融业务并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公告》、《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公告》、《关于授
权湖南至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的公告》、《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
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
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注册统一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
资工具（DFI）的公告》、《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关于回购
部分 H股一般性授权的公告》、《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
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议案第 7.00项涉及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并需逐项表决。
2、议案第 1.00 项到第 17.00 项、第 23.00 到第 25.00 项为普通决议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第 18.00 项到第 22.00 项为特别决议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第 22.00项议案还须获得出席 2022年年度 A股类别
股东大会、2022年年度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 23、24、25采用累积投票制，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 2 人，独立董事 4 人，非职工代表监事 2
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独立董
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

4、以上议案均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高管、监事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单位印章）、股东账户卡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信函、邮件或

传真方式预先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须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

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2023年 6月 28日 9:00—15:00
（三）登记地点
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31-88788432
传 真： 0731-85651157
联系人：胡昊
通讯地址：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邮政编码：410013
电子邮箱：157@zoomlion.com
（五）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4、第六届监事会 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157；投票简称：中联投票
（二）提案设置及表决意见
1、提案设置
本次会议提案与“会议审议事项”之“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一致。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 2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 24，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4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4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3）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如议案 25，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23年 6月 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6月 2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

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如
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A 股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00 《H 股 2022 年年度报告 》
6.00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7.01 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
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7.02 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国际核数师
7.0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确定的原则决定具体报酬

8.00 《关于向有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所有相
关融资文件的议案》

9.00 《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
业务的议案》

10.00 《关于批准及授权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下游客户金
融业务并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1.00 《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2.00 《关于授权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13.00 《关于授权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

14.00 《关于授权湖南至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
的议案》

15.00 《关于批准及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
客户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6.00 《关于批准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向有关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17.00 《关于批准并授权湖南中联重科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有限公司为
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

18.00 《关于为按揭 、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及买方信贷业务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19.00 《关于注册统一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务融资工具
（DFI）的议案》

20.00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21.00 《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22.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H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

2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选举票数

23.01 选举詹纯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02 选举贺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 选举票数

24.01 选举张成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02 选举黄国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03 选举吴宝海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04 选举黄珺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选举票数
25.01 选举颜梦玉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5.02 选举熊焰明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注 ：
1、总议案及非累积投票提案 ，委托人可在 “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作出投票指示。
2、对累积投票提案，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注意投票总数不得超过表决人拥有的选举票数 。
3、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附件 3：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

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 A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
票指示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22.00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 H 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注 ：
1、上述审议事项 ，委托人可在 “同意”、“反对”或 “弃权”方框内划 “√”，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3-02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通外滩金融广场 C栋 616会议室（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8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404,579,13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702,325,8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702,253,2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71487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394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5.3754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9人，出席 9人，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姜诚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777,429 99.985187 268,220 0.007245 280,200 0.007568
H 股 697,749,484 99.358664 392,000 0.055821 4,111,800 0.585515
普通股合计： 4,399,526,913 99.885296 660,220 0.014990 4,392,000 0.099714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777,429 99.985187 268,220 0.007245 280,200 0.007568

H 股 696,590,484 99.193624 392,000 0.055821 5,270,800 0.750555

普通股合计： 4,398,367,913 99.858983 660,220 0.014989 5,551,000 0.126028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777,429 99.985187 268,220 0.007245 280,200 0.007568

H 股 696,590,484 99.193624 392,000 0.055821 5,270,800 0.750555

普通股合计： 4,398,367,913 99.858983 660,220 0.014989 5,551,000 0.126028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777,429 99.985187 264,220 0.007137 284,200 0.007676
H 股 696,590,484 99.193624 392,000 0.055821 5,270,800 0.750555
普通股合计： 4,398,367,913 99.858983 656,220 0.014898 5,555,000 0.126119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401,429 99.975031 644,220 0.017401 280,200 0.007568
H 股 694,723,424 98.927757 2,259,060 0.321688 5,270,800 0.750555
普通股合计： 4,396,124,853 99.808057 2,903,280 0.065915 5,551,000 0.126028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2,057,629 99.992755 268,220 0.007245 0 0.000000

H 股 701,089,284 99.834248 4,400 0.000626 1,159,600 0.165126

普通股合计： 4,403,146,913 99.967483 272,620 0.006190 1,159,600 0.026327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2,057,629 99.992755 268,220 0.007245 0 0.000000

H 股 700,829,684 99.797281 264,000 0.037593 1,159,600 0.165126

普通股合计： 4,402,887,313 99.961590 532,220 0.012083 1,159,600 0.026327

8、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3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915,429 99.988915 410,320 0.011082 100 0.000003
H 股 701,089,284 99.834248 4,400 0.000626 1,159,600 0.165126
普通股合计： 4,403,004,713 99.964255 414,720 0.009416 1,159,700 0.026329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的关连/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601,254,362 99.984225 410,320 0.015771 100 0.000004
H 股 701,089,284 99.834248 4,400 0.000626 1,159,600 0.165126
普通股合计： 3,302,343,646 99.952347 414,720 0.012552 1,159,700 0.035101

9.02议案名称：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等其它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28,152,236 99.979768 410,320 0.020227 100 0.000005
H 股 701,089,284 99.834248 4,400 0.000626 1,159,600 0.165126
普通股合计： 2,729,241,520 99.942346 414,720 0.015187 1,159,700 0.042467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分配或发行 A 股及/或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17,801,647 97.716997 84,499,902 2.282347 24,300 0.000656
H 股 225,963,959 32.176989 476,289,325 67.82301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843,765,606 87.267489 560,789,227 12.731959 24,300 0.000552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肖荷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701,574,855 99.979716 680,393 0.018377 70,601 0.001907
H 股 672,373,850 95.745206 28,682,234 4.084314 1,197,200 0.170480
普通股合计： 4,373,948,705 99.304578 29,362,627 0.666638 1,267,801 0.028784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肖荷花女士为公司董事，肖荷花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披露
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肖荷花女士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履行董事职责， 其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履职结束之
日止。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完成董事任职备案相关工作。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 5%以下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601,116,362 99.978920 268,220 0.010310 280,200 0.010770

2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601,116,362 99.978920 268,220 0.010310 280,200 0.010770

3 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2,601,116,362 99.978920 268,220 0.010310 280,200 0.010770

4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2,601,116,362 99.978920 264,220 0.010156 284,200 0.010924

5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600,740,362 99.964468 644,220 0.024762 280,200 0.010770

6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601,396,562 99.989690 268,220 0.010310 0 0.000000

7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
议案 2,601,396,562 99.989690 268,220 0.010310 0 0.000000

8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自营投
资业务配置规模的议案 2,601,254,362 99.984225 410,320 0.015771 100 0.000004

9.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连交易的议案 - - - - - -

9.01 与上海国盛 （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联系人的关连 /联交易预计 2,601,254,362 99.984225 410,320 0.015771 100 0.000004

9.02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企业等其它关联法人的关联
交易预计

927,491,169 99.955769 410,320 0.044220 100 0.000011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 事会
认可 、 分配或发行 A 股及 /或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517,140,580 96.751149 84,499,902 3.247917 24,300 0.000934

11 关于提名肖荷花女士为公 司董
事的议案 2,600,913,788 99.971134 680,393 0.026152 70,601 0.00271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1至议案 9及议案 11为普通决议案， 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案，经出
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9.01 时，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联系人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9.02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企业等
其它关联法人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崔少梅律师、周邯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以上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3-028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八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现任三名监事全部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王宏先生担任本次会议临时
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宏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3-027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48,332,7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06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刘淑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2 人，董事厉大成、魏喜福、孙伟、刘伟、独立董事张庆元、杨璐、高理

迎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选举王宏先生为公司监事 848,254,681 99.9907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王宏先生为公司监
事 27,717,107 99.7191 - - - -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彤彤、徐坤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7 － 2023/6/28 2023/6/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5 月 10 日的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 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的具体操作不适用本公告，详情可参阅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

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dfzq.com.cn）发布的《于二零
二三年五月十日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投票结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 A股总股本 7,469,482,86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20,422,429.6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6/27 － 2023/6/28 2023/6/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报业集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能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 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人民币 0.15

元发放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
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因此，对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 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 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以人民币派发，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
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企业或
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 A股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5元。

（5）通过沪港通或深港通投资公司 H股的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①沪港通。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公司 H 股，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作为沪港通 H股投资者名义持有人将接收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
将现金红利派发至相关沪港通 H股投资者。

沪港通 H股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通知》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
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元。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
息红利所得，比照个人投资者征税。对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
息红利所得，公司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由企业投资者自行申报缴纳。

②深港通。 对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公司 H 股，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深港通 H股投资者名义持有人将接收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派发至相关深港通 H股投资者。

深港通 H股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深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 号）的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元。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比照个人投资者征税。对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公司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款，由企业投资者自行申报缴纳。

沪港通及深港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 H 股股东一致，具体请参阅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
dfzq.com.cn）发布的《于二零二三年五月十日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投票结果》。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326373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3-04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至 5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至 5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一、 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新签项目数量 （个） 新签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能源电力 1883 2252.38 65.18%
水资源与环境 506 742.28 -30.50%
基础设施 667 1386.82 0.69%
其他 357 99.46 85.22%
合计 3413 4480.95 16.01%

注：
1.能源电力业务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火电、电网等；
2.水资源与环境业务包括水利、水务、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等；
3.基础设施业务包括市政、房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机场、港口与航道等；
4.其他业务指除以上三项业务外的业务。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合同金额 同比增减

境内 3805.97 15.75%
境外 674.98 17.46%
合计 4480.95 16.01%

三、主要签约合同情况
2023年 5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C1 标施工合同 25.31
2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A6 标施工合同 22.04
3 伊拉克 Al Beeah 瓦西特 400MW 光伏项目 20.32
4 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 (安庆市 )主体工程施工Ⅰ标 （望江标） 19.20
5 重庆（万盛）内陆无水港（低碳产业园 ）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17.72
6 东南苏拉威西镍矿 2 区开采协议 13.95
7 镇康县草山光伏发电项目设备采购及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 13.77
8 东南苏拉威西镍矿 1 区开采协议 13.40

9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博州 10 万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建 90 万千瓦新能 源项目 标段 四 ：
300MW 光伏＋220kV 升压站 （2#）PC 总承包合同 13.28

10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B2 标施工合同 11.04
11 孟加拉国松罗迪普岛 500MW 光伏项目施工合同 10.45
12 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2023-2025 年土方剥离工程合同书（第一标段 ） 10.40
13 新疆阜康市 60 万千瓦光伏+60 万千瓦时储能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 10.07
14 巨人能源赤城光伏发电项目 EPC 承包合同 9.60
15 繁峙县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8.44
16 济南中央商务区西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一期)安置房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8.15
17 中清能乐东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 7.80
18 五丰新能源海丰县赤坑镇 100 兆瓦渔光一体化光伏发电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7.09

19 国电象山 1# 海上风电场 （二期 ）工程勘察设计及海上升压站 、陆上集控中心建安工程项目
合同 6.98

20 凉山州会理县横山水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6.82

21 新疆吐鲁番鄯善七克台光伏发电 EPC 总承包项目施工一标段 （500MW 光伏场区及 220kV
升压站工程）施工合同书 6.78

22 嫩江市多宝山生态矿山（冶炼）经济园区源网荷储一体化一期 16 万千瓦风电项目 EPC 总承
包合同 6.50

23 礼县固城二期 100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6.37
24 方山革命老区国网综能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复合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5.23
25 两河口水电站水光互补一期项目水光牧互补光伏电站设计施工总承包 IV 标段合同 5.14
26 川藏铁路察雅莫朵娃砂石料加工场砂石料供应三方协议 5.10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6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 、否决或变更 。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3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上
午 9:15 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科学园国际 E 城 G1 栋 2 楼 202 会议室 ；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5、召集人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6、主持人 ：公司副董事长梁伟华先生 ；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138 人 ，代表股份 2,924,057,502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57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18,779,080,767 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2 人，代表股份 2,021,341,951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26 人，代表股份 902,715,551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81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见证律师
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三期 ）（草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61,45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9％；反对 260,722,0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393％；弃权 161,1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61,4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9％；反对 260,722,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393％；弃权 161,1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第三期 ）管理办法＞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50,45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2％；反对 260,733,0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400％；弃权 161,1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50,4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2％；反对 260,733,0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400％；弃权 161,1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 2021-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50,55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2％；反对 260,733,0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400％；弃权 160,9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385,150,5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502％；反对 260,733,02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400％；弃权 160,9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2,732,62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47％；反对 1,153,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4％；弃权 171,3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644,719,69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95％；反对 1,153,5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1％；弃权 171,3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莹 、欧阳紫琪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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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记型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了本行于 2023 年末前发行不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
议案。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本行于 2023年 6月 14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额为 300亿元人
民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并于 2023年 6月 16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前 5年票面利率为 3.27%，每 5年调整一次，在第 5 年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赎
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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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
最长不超过一年、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7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的现金管理产品。 现上述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产品

期限 收益率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1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
客户） 15,000.00 92 天 3.29% 15,000.00 124.39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